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

600584

编号：临

2012－013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38,927,411

股， 占总股本的

16.28%

。

2012

年

5

月

30

日该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20,000,000

股股权质押给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借款提

供股权质押担保。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

该质押手续已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披露日，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质押本公司

71,000,000

股股权。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

60048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

2012-017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企业财产综合保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3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新南针有限公司和福建延嘉合成皮有限公司分别收到

与民安财产保险有限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签 订 的 企 业 财 产 综 合 保 险 合 同 ， 保 险 单 号 分 别 为

06020800001301292012000001

、

06020800001301292012000002

和

06020800001301292012000003

， 保险期限

均为

2012

年

6

月

1

日

0

时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24

时。 保险标的为公司本部及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的所有

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在建工程和存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阿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相关议案。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公司

１

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下述会议审议事项（提案）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报告或议案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具体如下：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６

，

６２２

，

６１０．３４

元， 加上期初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４３１

，

４８３

，

６０４．０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

４７８

，

１０６

，

２１４．３６

元。公司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３．

？上述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报告或议案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中予以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５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河东街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登记办法：

（

１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送达或传真至本

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

１

、联系方式

（

１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３０２

（

２

）证券部电话：

０４５１－５３７０９０３４

（

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５３７０１３１８

（

４

）联系人：徐治中

２

、会期半天，参会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

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若本人（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斟酌投票表决。

议案 同意

反

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注：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

同一事项，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事项有多项授权

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委托人签字（适用于自然人股东）：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及法人签章（适用于法人股东）：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自然人或法人）：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８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收到股东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田三红先生减持股份的告知函，武

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３

，

５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１％

；田三红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

２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３％

。

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７７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６％

；田三红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３４１

，

６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６％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除权前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期间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武汉长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０１／１８－

２０１２／０３／３０

２５．３８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３

二级市场

２０１２／０１／１８－

２０１２／０３／３０

２８．１３ ５５．９０ ０．３８

小 计

－ ３５５．９０ ２．４１

田三红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０１／１８－

２０１２／０３／３０

２５．３８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５

二级市场

２０１２／０１／１８－

２０１２／０３／３０

２８．９４ １１．００ ０．０７

小 计

－ ２１１．００ １．４２

合 计

－ － ５６６．９ ３．８３

股东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

２２００．０５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８７％

；

田三红先生系本公司股东，且系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其与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二级

市场减持司尔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３５５．９０

万股，占司尔特总股本的

２．４１％

。 其一致行动人田三红先

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二级市场减持司尔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２１１．００

万股， 占司尔

特总股本的

１．４２％

。以上股东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为

３．８３％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武汉长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２００．０５ １４．８７ １８４４．１５ １２．４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００．０５ １４．８７ １８４４．１５ １２．４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田三红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５０．００ ３．７２ ３３９．００ ２．２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０．００ ３．７２ ３３９．００ ２．２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除权后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武汉长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二级市场

２０１２／０４／０５－

２０１２／０５／３１

１３．８０ ７７．８ ０．２６

田三红 二级市场

２０１２／０４／０５－

２０１２／０５／３１

１３．５４ ３４．１７ ０．１２

合计

－ － １１１．９７ ０．３８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实施， 股东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前持

有公司

３６８８．３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２．４６％

；田三红先生系本公司股东，且系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其与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司尔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７７．８

万股， 占司尔特总股本的

０．２６％

。 其一致行动人田三红先生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司尔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３４．１７

万股，占司尔特

总股本的

０．１２％

。以上股东在此期间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为

０．３８％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武汉长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６８８．３ １２．４６ ３６１０．５０ １２．２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８８．３ １２．４６ ３６１０．５０ １２．２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田三红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７８．００ ２．２９ ６４３．８３ ２．１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８．００ ２．２９ ６４３．８３ ２．１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田三红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４．２１％

。上述股东合计仍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１４．３８％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二级

市场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 的详细内容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由独立董事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

此议案由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相关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４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审议相关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的详细内容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由独立董事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

此议案由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相关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

＜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的

议案》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关于终止

＜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的议案》，认为目前二级市场的

公司股价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规定的行权价格出现较大差异，按照原有股权激励计划中的业绩目标作为行权

条件，几乎不能行权，不利于激励作用的实现。监事会同意终止该计划。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之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相关规定，本公

司对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进行梳理，发现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虽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进行了内部审批流程，但是未按照上述深交所备

忘录规定及时报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在此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三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公告如下。

２０１１

年初公司无对外财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共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６３

，

８６７

，

７１７．０１

元，收回

１０

，

８１６

，

８４６．００

元，期末对外

财务资助余额

５３

，

０５０

，

８７１．０１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财务资助现状：

１

、对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因尚属建设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归还；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已收到利息

１

，

１３４

，

１５４．９３

元。

３

、惠州双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资助

４９０

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提交

４９０

万保证金，并

承诺承担对方无法归还的风险。

４

、其他财务资助的本息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全额收到。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财务资助对象及金额（金额单位：元）

接受财务资助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初财务资助

余额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收回财务资

助

２０１１

年末财务资助

余额

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９９

，

９２２．５８ １１

，

８９９

，

９２２．５８

２

、资金主要用途

用于该公司项目建设，属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款项。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按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利随本清。

４

、财务资助的期限

有效期限为两年。

５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生时以个案方式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本财务资助已经董事会讨论通过， 尚待股东大会审

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泽县黄集镇公园路

法定代表人：吕铁石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有机硅材料、有机硅偶连剂、有机硅助剂、硅橡胶硫化剂生产项目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

，

７１５．１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２１６．７９

万元，净资产

４９８．３４

万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

－１．６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０．９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因属于建设期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１．６６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２

吕铁石

１６％

３

王建华

９％

合计

１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应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因受地域、时间、资金实力等限制而未能按

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由财务资助对象以土地、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存货等资产提供担保。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其业务发展，解决其经营和项目建设期间所需资金，并充分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项目前景乐观，项目进展顺利，且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直接控制其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财务资助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参股公司的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财务资助对象及金额（金额单位：元）

序号

接受财务资

助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初财

务资助余额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收回财务资

助

２０１１

年末财务资助

余额

本息收 回情

况

１

江苏城市魔

方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已收回本息

２

广东神胶硅

业科技有限

公司

５

，

９５６

，

６６１．９３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５６

，

６６１．９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已收回本息

３

广东宝利美

汽车新材料

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２

，

３３２．５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６８

，

３３２．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已收回本息

４

展志电子科

技（南通）有

限公司

２

，

６８３

，

８００．００ ２

，

６８３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已收

回本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已收

回利息

５

东莞市方振

塑胶电子制

品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已收

回本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已收

回利息

合计

２９

，

３１２

，

７９４．４３ １０

，

７８７

，

８００．００ １８

，

５２４

，

９９４．４３

２

、资金主要用途

向各参股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其生产经营资金周转。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资金占用费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共收到以上各参股公司资金占用费

９１１

，

２３８．２６

元。

４

、财务资助的期限

期限不超过

２

年。公司对上述参股公司财务资助，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全额收回本息。

５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生时以个案方式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

１

）江苏城市魔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经济开发区恒盛路

５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陆欣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旅馆、酒店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２

，

９７９．８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９３７．１９

万元，净资产

１

，

０４２．６７

万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５７．３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０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７１．０１

万元，净利润

－６１．２２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南京魔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５％

２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

合计

１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广东神胶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黄江镇田心村蝴蝶一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陈俊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有机硅及其原辅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

，

２８８．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６４．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８２４．２８

万元，累

计未分配利润

－１７５．７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６．０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９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５．７２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陈俊光

５１％

２

朱恩泉

２９％

３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合计 � �

１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黄江镇田心村蝴蝶一路

４

号

法定代表人：蒋元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高分子材料、汽车护理品、硅酮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７６２．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６２．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５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３４．４４％

。因尚属筹建期，无营业收入，无利润。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 �持股比例

１

蒋元栋 � � � �

５１％

２

王文明

２９％

３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合计 � � � �

１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４

）展志电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如皋市下原镇工业集中区邹庄村

法定代表人：沈陈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芯片、按键、模具、手机

ＩＯ

塞、

ＵＳＢ

塞，销售自产产品（凡涉及国家专项

规定的，取得专项许可手续后经营）。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２８９．４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５

，

９０１．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４

，

３８７．８９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６８９．４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７．３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６８０．０１

万元，净利润

－２８１．２９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南通图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２０％

２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８１６５％

３

高永军

１．２９９９％

４

李国江

０．５２００％

５

陈爱华

０．７７９９％

６

林海

３．２５０７％

７

成华

３．８９９９％

８

张翠芳

４．３９３６％

９

沙洪兵

４．９３９８％

１０

金秀芳

４．４１９９％

１１

刘建

１．０４００％

１２

成克强

２．８３０５％

１３

朱恩俊

１．４０３７％

１４

陈晓晖

１．４０３７％

合计 � �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５

）东莞市方振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石排镇横山村大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邢和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产销、加工：塑料制品、电子制品、硅橡胶制品、五金制品、模具；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８

，

５３３．１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３８３．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６

，

１４９．１７

万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１

，

７２５．４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２７．９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５１２．６５

万元，净利润

８９０．４０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邢和平

４２．３５％

２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

温海涛

１５．４０％

４

柯遐贵

７．７０％

５

赵学静

７．７０％

６

李春梅

３．８５％

７

宋俊慧

３．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及担保措施

因对上述参股公司的财务资助已全额收回本息，因此不再需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承担义务，亦不需要提供担

保措施。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其业务发展，解决其经营和项目建设期间所需资金，并充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已经全额收回本息，公司已无任何资金不能收回的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属于预付款性质的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财务资助对象及金额（金额单位：元）

序号

接受财务资助

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初财务

资助余额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收回财

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末财务资助余额 本息收回情况

１

林肖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已

转为投资

２

夏朝阳

１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前

已收回本息

小计

１１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资金主要用途

支付给林肖怡的

１０００

万元，属于预付东莞旭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款，相关事项见本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

支付给夏朝阳的

１２５．５

万元，属于预借给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前期开办费。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预付林肖怡款属于预付投资款性质，不收取资金占用费。

支付给夏朝阳的宝利美公司的前期开办费的资金占用费，按照同期借款年利率

６．１％

计算。

４

、财务资助的期限

有效期限为一年。

５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生时以个案方式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本财务资助已经董事会讨论通过， 尚待股东大会审

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

１

）林肖怡是东莞旭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东莞市旭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东莞市石排镇福隆第二工业区七路

法定代表人：林肖怡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１３．６４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光学镜片、摄像头、手机配件；产销、加工：光学镜头、电子产品、模具、塑胶制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总资产

９

，

５０３．５８

万元， 负债总额

６

，

７４７．１６

万元， 净资产

２

，

７５６．４２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１．０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２３３．７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２２１．２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旭业光电总资产

１０

，

４３２．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１１４．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３１８．０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８．６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６．５７

万元，净利润

６１．５９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林肖怡

９０％

２

刘勇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夏朝阳是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

、财务资助的担保措施

对林肖怡旭业投资预付款已转为投资，对夏朝阳的借款已全额收回本息，因此资金安全无风险，亦不需要提供担保措施。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已经全额收回本息（或已转为投资），公司已无任何资金不能收回的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对关键岗位员工的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财务资助对象及金额（金额单位：元）

序号

接受财务资

助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初财务

资助余额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收回财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末财务资助

余额

本息收回情况

１

何百祥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本

息已收回

２

陈芳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刘金明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０４６．００ １

，

４７０

，

９５４．００

４

程红斌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０４６．００ ６

，

４７０

，

９５４．００

２

、资金主要用途

我公司没有给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为了留住关键管理和技术人员，让其安居乐业，对上述人员购房进行借款。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按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从借款之日起第四年至第十年逐步还本付息。如乙方中途离职，应在离职前还清本息，并承

担违约金壹拾万元。

４

、财务资助的期限

公司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效期限为十年。

５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生时以个案方式由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形成书面意见后由董事长决策。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财务资助资金安全措施

何百祥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芳是东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顾问，刘金明是宏达公

司研发经理，程红斌是长江分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已全额收到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利息

２２２

，

９１６．６７

元，本金

６

，

４７０

，

９５４．００

元。

因此，对上述关键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借款公司已不存在任何风险。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关键岗位员工提供财务资助购房借款，旨在留住核心员工，解决住房困难所需资金，并调动其工作积极性，降低关

键岗位人员流失给公司带来的风险。公司已全额收回本息，因此该事项不损害股东利益，也未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对非关联企业的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财务资助对象及金额（金额单位：元）

序号

接受财务资助方

名称

２０１１

年初财务

资助余额

２０１１

年财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收回财

务资助

２０１１

年末财务资助余额

本息收回情

况

１

惠州双和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利息已

收回

２

、资金主要用途

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其生产经营资金周转。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借款公司按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４

、财务资助的期限

借款期限为一年。

５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生时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担保措施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双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城区汝湖镇东亚村小组佳味食品厂第二栋厂房

法定代表人：范文开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热泵、太阳能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光热、光电工程设计及施工。（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需凭资质经营的项目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本公司与惠州双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３

，

００１．６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２０．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２

，

１８１．４７

万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５１．４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２７．３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０４０．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２．１５

万元。

２

、借款担保措施

惠州双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范文开、庄伟鸣，承担上述借款（包括本金、利息、实现债权费用等相关费用）不能偿还

的风险，对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全额提供担保。

（三）该财务资助现状

该财务资助现已逾期，经公司多次催要，对方坚持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前还清，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向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提交

４９０

万保证金，并承诺承担对方无法归还的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惠州双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该借款虽已逾期，但

已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交全额保证金，并承诺承担该公司不能归还借款的风险，资金安全无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资金安全无风险”

六、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

６３

，

８６７

，

７１７．０１

元， 占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８％

，年末对外财务资助余额为

５３

，

０５０

，

８７１．０１

元，年末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股票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或“宏达新材”）第三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为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对下属子公司进行有效的资金

管控，根据对其实际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预测，拟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

资助，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财务资助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公司对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１１

，

８９９

，

９２２．５８

元。

２０１２

年对拟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新增财务资助额度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控股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

恢复。

２

、资金主要用途

用于该公司项目建设及后续流动资金，属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款项。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按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利随本清。

４

、财务资助的期限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资助本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付清。

５

、审批程序

本财务资助已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尚待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泽县黄集镇公园路

法定代表人：吕铁石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有机硅材料、有机硅偶连剂、有机硅助剂、硅橡胶硫化剂生产项目

财务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

，

７１５．１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２１６．７９

万元，净资产

４９８．３４

万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

－１．６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０．９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因属于建设期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１．６６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２

吕铁石

１６％

３

王建华

９％

合计

１０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鉴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个人股东吕铁石、王建华，要求其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可

操作性很小，而公司作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必要为该公司的项目建设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财务资助。

３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安全保证

公司要求财务资助对象以自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提供反担保。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其业务发展，解决其经营和项目建设期间所需资金，并充分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项目前景乐观， 项目进展顺利， 且公司在 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直接控制其经营管理活

动，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风 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财务资助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意见

宏达新材上述对外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确认，独立董事亦对上述对外财务资助

事项进行确认，本保荐机构同意宏达新材进行上述对外资助事项，该对外资助事项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

６

，

３８６．７７

万元，占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８％

，

年末对外财务资助余额为

５

，

３０５．０９

万元。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２

年向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所形

成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４

：

００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六）会议期限：半天

（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２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３

、《关于终止

＜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保荐机构代表

（四）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二）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

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江苏省扬中市明珠广场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２１２２００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

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１１

宏达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１１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终止

＜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的议案》；

３．００

（

４

）输入委托书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有效表决

票进行统计。

（

２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

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项

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

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

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投

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请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

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四、本次会议的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８３３５９０３２

传真：

０５１１－８３３６５４７８

联系地址：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扬中市明珠广场）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２１２２００

联系人：朱恩伟

电子邮箱：

ｚｅｗ＠ｈｏｎｇｄａ－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

（二）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附：回执及授权委托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宏达新材”（

００２２１１

）股票 股，拟参加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

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终止

＜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的议案》；

投票人签字： 备注：

（说明：议案一至五，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中用“

√

”选择一项，多选无效，不填表示弃权。关联股东回避请注明

“回避表决”。）

特别说明事项：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为非累积投票议案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１

）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３

）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４

）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５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2012

年

6

月

2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

*ST

西轴 公告编号：

2012-016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宜，为避免股价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特申请公

司股票于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对公司股票（

*ST

西轴

000595

）停牌。公司将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待公司董事会披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3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决定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4,64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

1.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该分配方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4,640

万股变更为

29,280

万股。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公司注册资本由

14,64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29,28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由

14,64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29,280

万元人民币。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日


